
吴中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助力企业复工用工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出台的各项“惠企”政策和苏州市政府《市政府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服务发展三项机制的通知》(苏府〔2020〕19 号)、《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苏府办〔2020〕

34 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稳就业、保用工各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更好地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制定以下政策意见：

1.加大援企稳岗政策力度。实施简易程序，先行兑现 2019 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加大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将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由不高于上年度统筹地区

城镇登记失业率，放宽到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对参保职工 30 人

(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 2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

望的参保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服务业企业，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可参照

困难企业标准，给予 1-3 个月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以上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2.实施就业补贴政策。对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

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每人 1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实施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经省、市、区工信部门认定的重点疫情防控保障企业和区政府确定的重点企业(以

下简称“重点企业)，在春节期间(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9 日)开工生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

物资的，按照在岗职工每人 2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以上两项补贴同一人不可

重复申请享受，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3.鼓励企业组织员工积极返岗。引导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积极做好返

岗人员的服务保障工作，制定必要的防疫措施，对返岗员工做好信息登记、健康监测，配备防疫

用品等工作。各地要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保障力度，协调属地宾馆、饭店、集宿楼等场所，提供

给企业复工复产员工隔离期居住，为企业做好员工返岗健康管理提供便利条件。对区重点企业在

2 月底前返岗率达到一定比例的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 30 万元，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

4.开辟绿色通道。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复工保障力度，简化复工备案程序，积极稳妥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鼓励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采取“点对点”

包车等方式接送来源地相对集中的外来务工人员，相关部门要指导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做好

科学有序运送方案，对经区核准，通过“复工企业返苏人员运输需求服务平台”或者委托有资质

的道路客运企业，采取包车形式点对点运输，产生的包车费由区、镇两级给予用工企业 50%的

补贴。对有招工体检需求的企业，提供定点医院体检绿色通道。

5.扩大职介补贴范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成功介绍劳动者到区重点企业就业，签订劳动合同

且缴纳社会保险满 2 个月的，按 1000 元/人标准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介绍补贴。对从对

口扶贫地区招用的外来劳动力、本地就业困难人员，职业介绍补贴上浮 50%。以上补贴从就业

补助资金中列支。

6.激励满足规模用工需求。优化招工服务方式，创新实施“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活动，动员

各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外来务工人员保障企业用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为我区企业输送外来务工人员且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对输入劳动力达一定规模并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保障我区用工成绩突出的，给予一定奖励。以上奖励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7.落实阶段性减免单位社保缴费。落实国务院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以减轻疫情

对企业的影响，按照省、市关于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阶段性免征的实施细则抓好落

实。

8.鼓励企业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支持“三必一重”企业和受疫情影响大、生产订单不均衡的

企业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向区人社局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度。对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

困难、生产订单不均衡的企业，可通过与职工代表集体协商一致后，签订专项集体合同，采取调

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对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

的企业，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指导企业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可适当延长

工作时间应对紧急生产任务。

9.开展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对“三必一重”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企业、省市级诚信

骨干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重点企业开展疫情防护、安全生产、法律知识等线上培训的，培训合格

的按每人 300 元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发布职业培训机构线上培训目录，鼓励企业、培训机

构利用线上资源开展在岗、转业转岗和失业人员等培训，对开展线上职业培训并取得相关证书的，

按规定给予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或职业培训补贴。督促指导企业加强对新招人员、转岗人员和

复工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确保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以上补贴从技能提升专账资金中列支。

10.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对失业人员及时兑现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

助金，保障劳动者权益和基本生活。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

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

的职工，企业应当保留其工作岗位。复工企业应当提供必要的防疫保护和劳动保护措施，积极动

员职工返岗。对不愿返岗的职工，企业工会应当及时宣讲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和企业复工的重要性，

主动劝导职工及时返岗。对经劝导无效或以其他非正当理由拒绝返岗的，企业可以依法予以处理。



以上政策如无明确实施期限的，一般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国家、省、市文件中有

明确实施期限的，按相关口径执行。具体政策口径由区人社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